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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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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為了保障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正常進行，加強刑事司法領域的國際合作，有效懲治犯罪，保護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本法所稱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外國在刑事案件調查、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等活動中相互提供協助，包括送達文書，調查取證，安排證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移管被判刑人以及其他協助。
[bookmark: a3]第3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外國之間開展刑事司法協助，依照本法進行。
　　執行外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適用本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
　　對於請求書的簽署機關、請求書及所附材料的語言文字、有關辦理期限和具體程序等事項，在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可以按照刑事司法協助條約規定或者雙方協商辦理。
[bookmark: a4]第4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外國按照平等互惠原則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
　　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不得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得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
　　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同意，外國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本法規定的刑事訴訟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外國提供證據材料和本法規定的協助。
[bookmark: a5]第5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外國之間開展刑事司法協助，通過對外聯繫機關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等對外聯繫機關負責提出、接收和轉遞刑事司法協助請求，處理其他與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相關的事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外國之間沒有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的，通過外交途徑聯繫。
[bookmark: a6]第6條
　　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等部門是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主管機關，按照職責分工，審核向外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審查處理對外聯繫機關轉遞的外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承擔其他與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相關的工作。在移管被判刑人案件中，司法部按照職責分工，承擔相應的主管機關職責。
　　辦理刑事司法協助相關案件的機關是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辦案機關，負責向所屬主管機關提交需要向外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執行所屬主管機關交辦的外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
[bookmark: a7]第7條
　　國家保障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所需經費。
[bookmark: a8]第8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外國相互執行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產生的費用，有條約規定的，按照條約承擔；沒有條約或者條約沒有規定的，按照平等互惠原則通過協商解決。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的提出、接收和處理]第二章　　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的提出、接收和處理　　第一節　向外國請求刑事司法協助
[bookmark: a9]第9條
　　辦案機關需要向外國請求刑事司法協助的，應當製作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書並附相關材料，經所屬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由對外聯繫機關及時向外國提出請求。
[bookmark: a10]第10條
　　向外國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書，應當依照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的規定提出；沒有條約或者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參照本法第十三條的規定提出；被請求國有特殊要求的，在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可以按照被請求國的特殊要求提出。
　　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以中文製作，並附有被請求國官方文字的譯文。
[bookmark: a11]第11條
　　被請求國就執行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提出附加條件，不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可以由外交部作出承諾。被請求國明確表示對外聯繫機關作出的承諾充分有效的，也可以由對外聯繫機關作出承諾。對於限制追訴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於量刑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
　　在對涉案人員追究刑事責任時，有關機關應當受所作出的承諾的約束。
[bookmark: a12]第12條
　　對外聯繫機關收到外國的有關通知或者執行結果後，應當及時轉交或者轉告有關主管機關。
　　外國就其提供刑事司法協助的案件要求通報訴訟結果的，對外聯繫機關轉交有關主管機關辦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節_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刑事司法協助]第二章　　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的提出、接收和處理　　第二節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刑事司法協助
[bookmark: a13]第13條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的，應當依照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的規定提出請求書。沒有條約或者條約沒有規定的，應當在請求書中載明下列事項並附相關材料：
　　（一）請求機關的名稱；
　　（二）案件性質、涉案人員基本資訊及犯罪事實；
　　（三）本案適用的法律規定；
　　（四）請求的事項和目的；
　　（五）請求的事項與案件之間的關聯性；
　　（六）希望請求得以執行的期限；
　　（七）其他必要的資訊或者附加的要求。
　　在沒有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的情況下，請求國應當作出互惠的承諾。
　　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附有中文譯文。
[bookmark: a14]第14條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絕提供協助：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請求針對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二）在收到請求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對於請求針對的犯罪正在進行調查、偵查、起訴、審判，已經作出生效判決，終止刑事訴訟程序，或者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
　　（三）請求針對的犯罪屬於政治犯罪;
　　（四）請求針對的犯罪純屬軍事犯罪；
　　（五）請求的目的是基於種族、民族、宗教、國籍、性別、政治見解或者身份等方面的原因而進行調查、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刑罰，或者當事人可能由於上述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
　　（六）請求的事項與請求協助的案件之間缺乏實質性聯繫;
　　（七）其他可以拒絕的情形。
[bookmark: a15]第15條
　　對外聯繫機關收到外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應當對請求書及所附材料進行審查。對於請求書形式和內容符合要求的，應當按照職責分工，將請求書及所附材料轉交有關主管機關處理；對於請求書形式和內容不符合要求的，可以要求請求國補充材料或者重新提出請求。
　　對於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明顯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對外聯繫機關可以直接拒絕協助。
[bookmark: a16]第16條
　　主管機關收到對外聯繫機關轉交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書及所附材料後，應當進行審查，並分別作出以下處理：
　　（一）根據本法和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的規定認為可以協助執行的，作出決定並安排有關辦案機關執行；
　　（二）根據本法第四條、第十四條或者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的規定，認為應當全部或者部分拒絕協助的，將請求書及所附材料退回對外聯繫機關並說明理由；
　　（三）對執行請求有保密要求或者有其他附加條件的，通過對外聯繫機關向外國提出，在外國接受條件並且作出書面保證後，決定附條件執行；
　　（四）需要補充材料的，書面通知對外聯繫機關要求請求國在合理期限內提供。
　　執行請求可能妨礙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機關正在進行的調查、偵查、起訴、審判或者執行的，主管機關可以決定推遲協助，並將推遲協助的決定和理由書面通知對外聯繫機關。
　　外國對執行其請求有保密要求或者特殊程序要求的，在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情況下，主管機關可以按照其要求安排執行。
[bookmark: a17]第17條
　　辦案機關收到主管機關交辦的外國刑事司法協助請求後，應當依法執行，並將執行結果或者妨礙執行的情形及時報告主管機關。
　　辦案機關在執行請求過程中，應當維護當事人和其他相關人員的合法權益，保護個人資訊。
[bookmark: a18]第18條
　　外國請求將通過刑事司法協助取得的證據材料用於請求針對的案件以外的其他目的的，對外聯繫機關應當轉交主管機關，由主管機關作出是否同意的決定。
[bookmark: a19]第19條
　　對外聯繫機關收到主管機關的有關通知或者執行結果後，應當及時轉交或者轉告請求國。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刑事司法協助的案件，主管機關可以通過對外聯繫機關要求外國通報訴訟結果。
　　外國通報訴訟結果的，對外聯繫機關收到相關材料後，應當及時轉交或者轉告主管機關，涉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提起刑事訴訟的，還應當通知外交部。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送達文書]第三章　　送達文書　　第一節　　向外國請求送達文書
[bookmark: a20]第20條
　　辦案機關需要外國協助送達傳票、通知書、起訴書、判決書和其他司法文書的，應當製作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書並附相關材料，經所屬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由對外聯繫機關及時向外國提出請求。
[bookmark: a21]第21條
　　向外國請求送達文書的，請求書應當載明受送達人的姓名或者名稱、送達的地址以及需要告知受送達人的相關權利和義務。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送達文書_1]第三章　　送達文書　　第二節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送達文書
[bookmark: a22]第22條
　　外國可以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助送達傳票、通知書、起訴書、判決書和其他司法文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助送達司法文書，不代表對外國司法文書法律效力的承認。
　　請求協助送達出庭傳票的，應當按照有關條約規定的期限提出。沒有條約或者條約沒有規定的，應當至遲在開庭前三個月提出。
　　對於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接受訊問或者作為被告人出庭的傳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負有協助送達的義務。
[bookmark: a23]第23條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送達文書的，請求書應當載明受送達人的姓名或者名稱、送達的地址以及需要告知受送達人的相關權利和義務。
[bookmark: a24]第24條
　　負責執行協助送達文書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他辦案機關，應當及時將執行結果通過所屬主管機關告知對外聯繫機關，由對外聯繫機關告知請求國。除無法送達的情形外，應當附有受送達人簽收的送達回執或者其他證明文件。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調查取證]第四章　　調查取證　　第一節　　向外國請求調查取證
[bookmark: a25]第25條
　　辦案機關需要外國就下列事項協助調查取證的，應當製作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書並附相關材料，經所屬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由對外聯繫機關及時向外國提出請求：
　　（一）查找、辨認有關人員;
　　（二）查詢、核實涉案財物、金融帳戶資訊;
　　（三）獲取並提供有關人員的證言或者陳述;
　　（四）獲取並提供有關文件、記錄、電子數據和物品;
　　（五）獲取並提供鑑定意見
　　（六）勘驗或者檢查場所、物品、人身、屍體;
　　（七）搜查人身、物品、住所和其他有關場所;
　　（八）其他事項。
　　請求外國協助調查取證時，辦案機關可以同時請求在執行請求時派員到場。
[bookmark: a26]第26條
　　向外國請求調查取證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下列事項：
　　（一）被調查人的姓名、性別、住址、身份資訊、聯繫方式和有助於確認被調查人的其他資料;
　　（二）需要向被調查人提問的問題;
　　（三）需要查找、辨認人員的姓名、性別、住址、身份資訊、聯繫方式、外表和行為特徵以及有助於查找、辨認的其他資料;
　　（四）需要查詢、核實的涉案財物的權屬、地點、特性、外形和數量等具體資訊，需要查詢、核實的金融帳戶相關資訊;
　　（五）需要獲取的有關文件、記錄、電子數據和物品的持有人、地點、特性、外形和數量等具體資訊;
　　（六）需要鑑定的對象的具體資訊;
　　（七）需要勘驗或者檢查的場所、物品等的具體資訊;
　　（八）需要搜查的對象的具體資訊;
　　（九）有助於執行請求的其他材料。
[bookmark: a27]第27條
　　被請求國要求歸還其提供的證據材料或者物品的，辦案機關應當儘快通過對外聯繫機關歸還。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調查取證_1]第四章　　調查取證　　第二節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調查取證
[bookmark: a28]第28條
　　外國可以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事項協助調查取證。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調查取證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的事項。
[bookmark: a29]第29條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調查取證時，可以同時請求在執行請求時派員到場。經同意到場的人員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服從主管機關和辦案機關的安排。
[bookmark: a30]第30條
　　辦案機關要求請求國保證歸還其提供的證據材料或者物品，請求國作出保證的，可以提供。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安排證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第五章　　安排證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　　第一節　　向外國請求安排證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
[bookmark: a31]第31條
　　辦案機關需要外國協助安排證人、鑑定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證或者通過視頻、音頻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應當製作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書並附相關材料，經所屬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由對外聯繫機關及時向外國提出請求。
[bookmark: a32]第32條
　　向外國請求安排證人、鑑定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下列事項：
　　（一）證人、鑑定人的姓名、性別、住址、身份資訊、聯繫方式和有助於確認證人、鑑定人的其他資料;
　　（二）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目的、必要性、時間和地點等;
　　（三）證人、鑑定人的權利和義務;
　　（四）對證人、鑑定人的保護措施;
　　（五）對證人、鑑定人的補助;
　　（六）有助於執行請求的其他材料。
[bookmark: a33]第33條
　　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證人、鑑定人在離境前，其入境前實施的犯罪不受追訴；除因入境後實施違法犯罪而被採取強制措施的以外，其人身自由不受限制。
　　證人、鑑定人在條約規定的期限內或者被通知無需繼續停留後十五日內沒有離境的，前款規定不再適用，但是由於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原因未能離境的除外。
[bookmark: a34]第34條
　　對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證人、鑑定人，辦案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助。
[bookmark: a35]第35條
　　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人員系在押人員的，由對外聯繫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與被請求國就移交在押人員的相關事項事先達成協議。
　　主管機關和辦案機關應當遵守協議內容，依法對被移交的人員予以羈押，並在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結束後及時將其送回被請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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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五章__安排證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_1]第五章　　安排證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　　第二節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安排證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
[bookmark: a36]第36條
　　外國可以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助安排證人、鑑定人赴外國作證或者通過視頻、音頻作證，或者協助調查。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安排證人、鑑定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事項。
　　請求國應當就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內容作出書面保證。
[bookmark: a37]第37條
　　證人、鑑定人書面同意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辦案機關應當及時將證人、鑑定人的意願、要求和條件通過所屬主管機關通知對外聯繫機關，由對外聯繫機關通知請求國。
　　安排證人、鑑定人通過視頻、音頻作證的，主管機關或者辦案機關應當派員到場，發現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以及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情形的，應當及時制止。
[bookmark: a38]第38條
　　外國請求移交在押人員出國作證或者協助調查，並保證在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結束後及時將在押人員送回的，對外聯繫機關應當徵求主管機關和在押人員的意見。主管機關和在押人員均同意出國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的，由對外聯繫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與請求國就移交在押人員的相關事項事先達成協議。
　　在押人員在外國被羈押的期限，應當折抵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判處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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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六章__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第六章　　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　　第一節　　向外國請求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
[bookmark: a39]第39條
　　辦案機關需要外國協助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的，應當製作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書並附相關材料，經所屬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由對外聯繫機關及時向外國提出請求。
　　外國對於協助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的請求有特殊要求的，在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可以同意。需要由司法機關作出決定的，由人民法院作出。
[bookmark: a40]第40條
　　向外國請求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下列事項：
　　（一）需要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的權屬證明、名稱、特性、外形和數量等;
　　（二）需要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的地點。資金或者其他金融資產存放在金融機構中的，應當載明金融機構的名稱、地址和帳戶資訊;
　　（三）相關法律文書的副本；
　　（四）有關查封、扣押、凍結以及利害關係人權利保障的法律規定;
　　（五）有助於執行請求的其他材料。
[bookmark: a41]第41條
　　外國確定的查封、扣押、凍結的期限屆滿，辦案機關需要外國繼續查封、扣押、凍結相關涉案財物的，應當再次向外國提出請求。
　　辦案機關決定解除查封、扣押、凍結的，應當及時通知被請求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_1]第六章　　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　　第二節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
[bookmark: a42]第42條
　　外國可以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助查封、扣押、凍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涉案財物。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本法第四十條規定的事項。
[bookmark: a43]第43條
　　主管機關經審查認為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同意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並安排有關辦案機關執行：
　　（一）查封、扣押、凍結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規定的條件；
　　（二）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與請求國正在進行的刑事案件的調查、偵查、起訴和審判活動相關；
　　（三）涉案財物可以被查封、扣押、凍結;
　　（四）執行請求不影響利害關係人的合法權益；
　　（五）執行請求不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機關正在進行的調查、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活動。
　　辦案機關應當及時通過主管機關通知對外聯繫機關，由對外聯繫機關將查封、扣押、凍結的結果告知請求國。必要時，辦案機關可以對被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依法採取措施進行處理。
[bookmark: a44]第44條
　　查封、扣押、凍結的期限屆滿，外國需要繼續查封、扣押、凍結相關涉案財物的，應當再次向對外聯繫機關提出請求。
　　外國決定解除查封、扣押、凍結的，對外聯繫機關應當通過主管機關通知辦案機關及時解除。
[bookmark: a45]第45條
　　利害關係人對查封、扣押、凍結有異議，辦案機關經審查認為查封、扣押、凍結不符合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條件的，應當報請主管機關決定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並通知對外聯繫機關，由對外聯繫機關告知請求國；對案件處理提出異議的，辦案機關可以通過所屬主管機關轉送對外聯繫機關，由對外聯繫機關向請求國提出。
[bookmark: a46]第46條
　　由於請求國的原因導致查封、扣押、凍結不當，對利害關係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辦案機關可以通過對外聯繫機關要求請求國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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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七章__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第七章　　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　　第一節　　向外國請求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
[bookmark: a47]第47條
　　辦案機關需要外國協助沒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的，應當製作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書並附相關材料，經所屬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由對外聯繫機關及時向外國提出請求。
　　請求外國將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返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返還被害人的，可以在向外國提出沒收請求時一併提出，也可以單獨提出。
　　外國對於返還被查封、扣押、凍結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有特殊要求的，在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可以同意。需要由司法機關作出決定的，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
[bookmark: a48]第48條
　　向外國請求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下列事項：
　　（一）需要沒收、返還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的名稱、特性、外形和數量等；
　　（二）需要沒收、返還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的地點。資金或者其他金融資產存放在金融機構中的，應當載明金融機構的名稱、地址和帳戶資訊;
　　（三）沒收、返還的理由和相關權屬證明；
　　（四）相關法律文書的副本；
　　（五）有關沒收、返還以及利害關係人權利保障的法律規定；
　　（六）有助於執行請求的其他材料。
[bookmark: a49]第49條
　　外國協助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的，由對外聯繫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就有關財物的移交問題與外國進行協商。
　　對於請求外國協助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外國提出分享請求的，分享的數額或者比例，由對外聯繫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與外國協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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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七章__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_1]第七章　　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　　第二節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
[bookmark: a50]第50條
　　外國可以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助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協助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事項。
[bookmark: a51]第51條
　　主管機關經審查認為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同意協助沒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並安排有關辦案機關執行：
　　（一）沒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規定的條件；
　　（二）外國充分保障了利害關係人的相關權利;
　　（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可供執行的財物;
　　（四）請求書及所附材料詳細描述了請求針對的財物的權屬、名稱、特性、外形和數量等資訊;
　　（五）沒收在請求國不能執行或者不能完全執行;
　　（六）主管機關認為應當滿足的其他條件。
[bookmark: a52]第52條
　　外國請求協助沒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絕提供協助，並說明理由：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第三國司法機關已經對請求針對的財物作出生效裁判，並且已經執行完畢或者正在執行；
　　（二）請求針對的財物不存在，已經毀損、滅失、變賣或者已經轉移導致無法執行，但請求沒收變賣物或者轉移後的財物的除外；
　　（三）請求針對的人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有尚未清償的債務或者尚未了結的訴訟；
　　（四）其他可以拒絕的情形。
[bookmark: a53]第53條
　　外國請求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能夠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主管機關經審查認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規定的條件的，可以同意並安排有關辦案機關執行。返還前，辦案機關可以扣除執行請求產生的合理費用。
[bookmark: a54]第54條
　　對於外國請求協助沒收、返還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的，可以由對外聯繫機關會同主管機關提出分享的請求。分享的數額或者比例，由對外聯繫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與外國協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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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八章__移管被判刑人]第八章　　移管被判刑人　　第一節　　向外國移管被判刑人
[bookmark: a55]第55條
　　外國可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移管外國籍被判刑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向外國請求移管外國籍被判刑人。
[bookmark: a56]第56條
　　向外國移管被判刑人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被判刑人是該國國民；
　　（二）對被判刑人判處刑罰所針對的行為根據該國法律也構成犯罪；
　　（三）對被判刑人判處刑罰的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四）被判刑人書面同意移管，或者因被判刑人年齡、身體、精神等狀況確有必要，經其代理人書面同意移管；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該國均同意移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絕移管：
　　（一）被判刑人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或者無期徒刑，但請求移管時已經減為有期徒刑的除外；
　　（二）在請求移管時，被判刑人剩餘刑期不足一年；
　　（三）被判刑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存在尚未了結的訴訟；
　　（四）其他不宜移管的情形。
[bookmark: a57]第57條
　　請求向外國移管被判刑人的，請求書及所附材料應當根據需要載明下列事項：
　　（一）請求機關的名稱；
　　（二）被請求移管的被判刑人的姓名、性別、國籍、身份資訊和其他資料；
　　（三）被判刑人的服刑場所；
　　（四）請求移管的依據和理由；
　　（五）被判刑人或者其代理人同意移管的書面聲明；
　　（六）其他事項。
[bookmark: a58]第58條
　　主管機關應當對被判刑人的移管意願進行核實。外國請求派員對被判刑人的移管意願進行核實的，主管機關可以作出安排。
[bookmark: a59]第59條
　　外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移管被判刑人的請求的，或者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向外國提出移管被判刑人的請求的，主管機關應當會同相關主管部門，作出是否同意外國請求或者向外國提出請求的決定。作出同意外國移管請求的決定後，對外聯繫機關應當書面通知請求國和被判刑人。
[bookmark: a60]第60條
　　移管被判刑人由主管機關指定刑罰執行機關執行。移交被判刑人的時間、地點、方式等執行事項，由主管機關與外國協商確定。
[bookmark: a61]第61條
　　被判刑人移管後對原生效判決提出申訴的，應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出。
　　人民法院變更或者撤銷原生效判決的，應當及時通知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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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a62]第62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向外國請求移管中國籍被判刑人，外國可以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移管中國籍被判刑人。移管的具體條件和辦理程序，參照本章第一節的有關規定執行。
[bookmark: a63]第63條
　　被判刑人移管回國後，由主管機關指定刑罰執行機關先行關押。
[bookmark: a64]第64條
　　人民檢察院應當製作刑罰轉換申請書並附相關材料，提請刑罰執行機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罰轉換裁定。
　　人民法院應當依據外國法院判決認定的事實，根據刑法規定，作出刑罰轉換裁定。對於外國法院判處的刑罰性質和期限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規定的，按照其判處的刑罰和期限予以轉換；對於外國法院判處的刑罰性質和期限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規定的，按照下列原則確定刑種、刑期：
　　（一）轉換後的刑罰應當盡可能與外國法院判處的刑罰相一致；
　　（二）轉換後的刑罰在性質上或者刑期上不得重於外國法院判處的刑罰，也不得超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同類犯罪所規定的最高刑期；
　　（三）不得將剝奪自由的刑罰轉換為財產刑；
　　（四）轉換後的刑罰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同類犯罪所規定的最低刑期的約束。
　　被判刑人回國服刑前被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轉換後的刑期一日。
　　人民法院作出的刑罰轉換裁定，是終審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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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罰執行機關根據刑罰轉換裁定將移管回國的被判刑人收監執行刑罰。刑罰執行以及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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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際組織開展刑事司法協助，參照本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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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或者應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提供的文件和證據材料，按照條約的規定辦理公證和認證事宜。沒有條約或者條約沒有規定的，按照互惠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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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所稱刑事司法協助條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外國締結或者共同參加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移管被判刑人條約或者載有刑事司法協助、移管被判刑人條款的其他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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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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